
富德生命金喜人生年金保险 

犹豫期提示 

第一条  犹豫期内解除合同 

自您签收本主险合同次日零时起，有 15 个自然日的犹豫期。在此期间您可以书面通知我

们解除本主险合同。我们无息退还您本主险合同实际交纳的保险费。 

自我们收到您解除合同的书面申请时起，本主险合同即被解除，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

故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。 

第二条  解除合同的手续及风险 

本主险合同生效后，您可以以书面形式通知我们解除本主险合同。要求解除本主险合同时，

您应提供下列文件和资料： 

1. 解除合同申请书； 

2. 保险合同原件或其他保险凭证； 

3. 您的有效身份证件。 

若您委托他人办理，则应另提供授权委托书、受托人有效身份证件等证明文件。 

自我们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的当日二十四时起，本主险合同终止。我们自收齐上述证明文

件和资料之日起 30 日内向您退还本主险合同的现金价值。 

您在犹豫期后解除合同会遭受一定损失。 

 


